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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场疑点重重，但是潘某却一口咬定自己被抢了。为了找到真正
的犯罪嫌疑人，严所长和办案民警深入进行调查。

“因为潘某称7万元是放在车子的后备箱，所以不存在露财引发抢劫
的可能性，我们判断可能存在尾随跟踪。”严所长介绍说。

可是，在调取相关路段的监控视频，民警却没有在潘某身后发现任何
一辆可疑的尾随车辆。经过走访潘某的亲属和朋友，民警了解到，潘某自
小就有在亲朋好友中博取同情骗钱、自编自演套取钱财等坏习惯。“而且潘
某说自己的朋友见过那笔钱，而朋友却一口否认了。”严所长表示。监控画
面调取的“失败”以及亲朋好友的说辞让民警的怀疑有了证据。

面对民警的不断询问，潘某开始变得烦躁、甚至崩溃。“怎么这么烦，我
不报警了！”潘某不耐烦地说道，而这句话也让民警更加确信，这是一起假
劫案。最终，在民警的教育和询问下，潘某承认自己的确是报了假警。

原来，潘某在慈溪做着建材生意。因为无法还上一位客户的材料款，便
动起了歪脑筋：谎称钱财被盗并报警，是不是就能让这笔账“消失”呢？于
是，潘某挑选了一个偏僻地方，弄破自己的上衣、伪造抢劫现场、报了警。

如今，潘某因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处以治安拘留的处罚。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冯罗鑫 叶吟泠 唐晓鸣

本报讯（记者 陈烨） 昨天中午12点多，气温高达36℃，鄞州
东吴交警中队的一位辅警蹲在地上，为伤员撑起遮阳伞，将近20
分钟。这一幕被附近居民拍下并上传到朋友圈，众人纷纷点赞。

昨天下午，记者从东吴交警中队了解到此事。当天12点半，
有人报警东吴中路与沙江路路口发生一起事故，辅警陈科威与同
事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现场，一辆电动自行车横在地面，伤者头部有伤，面部表情痛
苦，意识有些模糊。一辆红色轿车就停在一旁，前挡风玻璃破碎，
驾驶员手足无措。

这个路口没有设置红绿灯，但有让行标志，驾驶员说当时他是
由北往南通行，一时没注意，撞倒了由东往西行驶的电动自行车。

见状，陈科威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考虑到伤者可能骨折，
不敢轻易移动。当时天气炎热，地面非常烫，陈科威担心伤者长时
间躺在地上会发生危险，便从附近居民地方借来一把遮阳伞，撑在
上方，为其遮挡阳光。

在接下来将近20分钟的时间里，他就这样一边扶着伤者，一
边为伤者撑伞，并从其口袋里取出手机通知家人。目前，伤者已送
往鄞州二院，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没有生命危险。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郑天利） 因为骑车带人被交警
处罚后心生怨气，小伙王某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泄愤，侮辱谩骂交警。
昨天，王某被海曙公安分局白云派出所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7月30日晚上6点多，王某骑着电动车载着女朋友吴某，沿海
曙药行街由东向西行驶。在市第一医院附近一个十字路口时，他
被交警拦下了。交警告诉王某，骑电瓶车载人是违反交通管理处
罚法的，在核实了王某的身份并取证拍照后，交警给王某开了一张
20元的罚单，并要求王某在15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

王某当场认了罚，但在回家路上，他一直憋着一股气，心想：
“以往街上这么多人都有骑着电瓶车载人行驶的情况，为什么今天
却偏偏罚我……”

到家后，王某越想越气，掏出罚单拍了照，并传到了微信朋友
圈中，并附言：“畜生，送你买骨灰盒。”很快，这条侮辱交警正常执
法的言论在微信朋友圈里被转发、评论，引来警方的关注。

当晚10点多，海曙白云派出所民警敲开了王某的家门，并将他
带到了派出所。王某这才意识到，自己为了宣泄情绪发表恶意言
论，在社交平台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我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王某一边说，一边低下了头。

据悉，王某将被行政拘留5日。
这个处罚是有依据的，《人民警察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公然侮辱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

事实诽谤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
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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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随、拦截、掐脖、撕衣，7万多元钱离奇“被抢”！

95后男子化身导演、编剧、主演
上演“抢劫”大戏

阴暗的桥洞下，泥泞颠簸的石子路，一辆电动车停在路面西侧，
一名男子则瘫坐在东侧，上衣已经被撕碎，身旁还有一个空包。这
是一起“劫案”案发地，“受害”男子被撕毁的上衣似乎“诉说”着被抢
劫后的凄惨。然而，再厉害的“戏精”也逃不过民警的法眼。该男子
为躲避还债而自导自演的闹剧，把自己送入了拘留所。

“我的7万多元钱被人抢了！”7月26日9时30分左右，慈溪新浦派出
所值班室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称自己在六塘南村的葡萄地里遭到
三名骑摩托车男子的抢劫，7万多元现金被抢走。

7万多元的现金，可不是笔小数目。新浦派出所副所长严金清迅速启
动重大警情处置工作机制，组织人员兵分三路对现场进行巡查布控，两路
赶往现场勘察拦截，一路人员迅速查看天网视频，进行人机互动巡控。

沈海高速六塘南村高架桥下，民警到达“案发现场”时，一名男子正瘫
坐在这条小路上，手上是一件已经被拉扯坏了的衣服和一个空无一物的小
包。“我是从北面过来的，装有7万多元现金的包放在电动车的后备箱里，
车子开到这儿时，突然，三个年轻人开着两辆车子从身后超车，将我拦住，
他们把我从车上拽了下来，一个人掐着我的脖子，一个人拽着我的手，逼着
我交钱，我只能把后备箱里的7万多元给了他们，他们往南逃了。”95后男
子潘某如此说。

事情真的如男子所说吗？看似非常有说服力的现场，在民警看来却透
露着一丝不寻常。

不合尺寸的包，不对劲！一个类似平板电脑保护套的小包，怎么装得
下7万元现金？若是抢劫，嫌疑人为何不把包也一同抢走，还要费力把钱
拿出来再逃走？

留在现场的电动车和手机，也不对劲！被嫌疑人尾随、拦截，车身和手
机却没有与地面接触的划痕。况且电动车和手机是帮助受害人有效追击、
迅速报警的有力武器，抢劫嫌疑人会如此“愚蠢”，让受害者留下这些工具？

身上没有任何伤痕的潘某本人，还是不对劲！自称被三名嫌疑人扯破
的T恤，破损处却不像是用力撕扯的痕迹，反而更像是被锐器割破。潘某
控诉说被犯罪嫌疑人掐住脖子，按倒在地，现场是石子路，为什么潘某身上
没有任何推搡殴打的痕迹，也没有任何摩擦受伤的痕迹？

7万多元现金离奇“被抢”

民警化身“福尔摩斯”查案

从小“套路”亲戚朋友 这次来“套路”警方

炎炎烈日下
这位辅警蹲在地上
为伤者撑伞近20分钟

他在朋友圈发了8个字
为何被警方拘留5日？
公然侮辱人民警察，必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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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潘某自称装了7万余元的小包。通讯员供图


